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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魏桥铝电有限公司 

关于“16 魏桥 05”和“19 魏桥 01”公司债券 

调整投资者适当性安排的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或具有同等职责的人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

的法律责任。 

 

山东魏桥铝电有限公司（下称“本公司”）于 2016 年 10 月 17 日及 2019 年 3

月26日发行了山东魏桥铝电有限公司2016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第三期）（简称：16 魏桥 05、代码：112457）和山东魏桥铝电有限公司 2019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简称：19 魏桥 01、代码：112882）。         

本公司于 2020 年 11 月 11 日收到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

合资信”）出具的《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下调“16 魏桥 05”和“19 魏

桥 01”债项信用等级的公告》联合【2020】452 号，对本公司发行的“16 魏桥 05”

和“19 魏桥 01”公司债券进行了债项信用等级的调整。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债

券市场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16 魏桥 05”和“19 魏桥 01”公司

债券将被调整投资者适当性安排，由原“仅限合格投资者参与交易”调整为“仅

限合格机构投资者参与交易”，原持有上述债券的非合格机构投资者可以选择持

有到期或者卖出债券，非合格机构投资者不得再买入上述债券。同时，“16 魏

桥 05”和“19 魏桥 01”公司债券将在 2020 年 11 月 12 日停牌一天，并于 2020 年

11 月 13 日开市起复牌。自复牌之日起，“16 魏桥 05”和“19 魏桥 01”公司债券交

易实施上述投资者适当性安排，仅限合格机构投资者参与交易。 



 

 

合格机构投资者资质条件应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债券市场投资者适当性管

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遵守相关规定进行交易。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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